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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序言 

 

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腾飞以及外商投资领域的不断增加，如何保护公司的商

业秘密以及在公司商业秘密遭到侵犯时如何追究侵权者的法律责任逐渐成为许多

已经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外国企业需要面对的一个棘手的问题。而对于有计划进入

中国市场的外国企业，充分地认识这一问题乃至建立起一套有效的保护和应对措

施将会为企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本文借助一个极具代表性的案例来探讨公司

对于构成商业秘密极其重要部分的客户信息的保护。该案判决最终被收入中华人

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判例集。 

 

二、案情简介 

 

言圣吉公司系一家专业从事企业财务及管理咨询服务公司。 

 

赵某原是言圣吉公司的创始股东、董事，有权进入言圣吉公司内部 DN88 管

理系统（该系统记录着大量客户信息、及其他经营信息）。 

 

嗣后，赵某突然以需移民国外为由，从言圣吉公司离职。但实际上，赵某离

职后，并未移民，而是创立了与言圣吉公司从事完全相同业务的捷胜贝公司，与

言圣吉公司进行同业竞争。 

 

在竞争中，捷胜贝公司将言圣吉的客户宣传为其自己的客户，夸大自身声誉

和服务水平。同时，捷胜贝公司利用赵某在言圣吉公司掌握的客户信息，以略低

的服务价格，侵夺走言圣吉公司的客户资源。 

 

在此情况下，言圣吉公司不得不委托律师，在中国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针对赵某及捷胜贝公司的侵权行为提起商业秘密侵权诉讼。  

 

经审理，法院最终认定被赵某及捷胜贝公司的行为构成对言圣吉公司的商业

秘密侵权，判决两被告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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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客户名单的商业秘密定性 

 

本案中的最大焦点问题是言圣吉公司的客户名单是否构成其商业秘密。 

 

在中国法下，一般认为商业秘密具有以下三种属性： 

1、不为公众所知悉； 

2、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 

3、权利人采取了相关措施进行保密。 

 

本案中，言圣吉公司的客户信息是公司的核心机密，能够为言圣吉公司带来

竞争优势，无疑具有实用性并能为其带来经济利益。言圣吉公司以发票、付款凭

证及客户信息证明目前与捷胜贝公司再其网站上的客户列表中的 7 家客户原系言

圣吉公司的客户。 

 

言圣吉公司对其客户信息采取的保密措施举证如下：采取分权限进入的

DN88 管理系统、有关公司保密规章制度，以及包括保密条款的言圣吉公司与赵

某之间的劳动合同等。通过上述证据，法院认定言圣吉公司已对其客户信息采取

了适当的保密措施。 

 

而被告在庭审中提出，言圣吉公司的客户信息已公布在其公司网站上，已然

成为公共信息，从而不构成言圣吉公司的商业秘密。经过审理，法院认为被告的

抗辩并不成立：“尽管客户名称已在言圣吉公司网站上公布，但是证据显示其网

站上的客户名称只是客户简称，并未公开客户的详细信息，如联系方式、交易条

件、交易习惯及交易意向等核心信息，故不能证明该客户信息已经公开，所涉 7

家客户的商业信息属于言圣吉公司的商业秘密”。 

 

本案是上海法院首次在司法判例中明确客户信息可以被认定为商业秘密从而

受到法律的保护。然而，能够被认定为商业秘密的客户名单不能是简单的为社会

大众轻易获取的客户名称列举，而是区别于公知信息的特殊客户信息。正是由于

符合了上述特定性要求，言圣吉公司的客户信息被法院认定为商业秘密。 

 



 

四、商业秘密侵权的认定及举证责任 

 

在司法实践中，中国法院一直以来采用“接触+相似”规则分配商业秘密侵权

的举证要求，即当有证据证明被控侵权者有获得权利人商业秘密的条件，又披露

或者使用了“实质相似”的商业秘密，即可认定构成侵权，但被控侵权者能证明有

合法来源的除外。 

 

商业秘密侵权案中的举证责任采取分段承担和适度转移，在本案的审理中，

法庭并不苛求言圣吉公司举出直接证据证明被告赵某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

使用或者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 

 

本案中，言圣吉公司举证 DN88 系统登录界面、赵某登录后的界面操作说明

的打印件。此证据证明言圣吉公司的 DN88 系统中存储了大量客户信息，只有通

过密码才能进入该系统，通过不同的权限调取不同的资料。赵某的权限设置是合

伙人，从而可以获取言圣吉公司的所有的客户信息。 

 

该系统显示 2005 年以来，言圣吉公司曾为阿尔卡特、雅诗兰黛、GE 东、力

赛佳、普莱克斯、中国联通等公司提供过财务咨询服务，并收取了相应服务费。

期间，言圣吉公司还为璐彩特公司等其它 14 家公司提供了服务，赵某当时在言

圣吉公司内部的《雇佣及工作信息表》中以合伙人身份审批。该公司内部信息系

统证明了赵某有“接触”言圣吉公司商业秘密的条件与行为。 

 

而被告捷胜贝公司在其网站上宣称，中国联通、璐彩特、雅诗兰黛、通用电

气等公司均为其客户，被告使用的《专业服务建议书》附件也将阿尔卡特、雅诗

兰黛、通用电气、普莱克斯、中国联通等列为其客户。法院据此认定，捷胜贝公

司与言圣吉公司的原客户具有商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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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证据证明，被告赵某在完全有能力接触到言圣吉公司的客户信息的

基础上，其新设立的捷胜贝公司与言圣吉公司的客户出现重合，双方的客户构成

了“实质相似”，故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两被告侵犯了言圣吉公司对其客户信息

这一商业秘密所享有的合法权利。而被告赵某未经言圣吉公司许可，擅自披露言

圣吉公司的客户信息，被告捷胜贝公司使用该信息的行为共同造成了对言圣吉公

司的损害，理应共同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 

 

五、结束语 

 

    在建立有效的保护商业秘密的机制时，公司应该考虑到商业秘密的属性以

及法院在审理侵犯商业秘密案件时通常适用的规则包括举证责任的要求。  

 

    同其他类型的民事诉讼一样，任何一方只有拥有强有力的证据以及主张或

抗辩才可能赢得诉讼。然而较之其他类型的民事诉讼，在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收

集证据以及组织一条连贯并具有说服力的证据链会相对困难些。 

 

    此外由于诸多商业领域高度不同的盈利模式和程度以及各地法院审理案件

时不尽相同的自由裁量度，一般较难预测法院在此类案件事实清楚的情况下判决

赔偿的幅度。实践中，法院判决赔偿的幅度很可能受到双方主张/抗辩的说服力

以及证据质量的影响 

 

 

 

 
DISCLAIMER 
This publication is not intended to provide accurate information in regard to the subject matter covered. 
Readers entering into transaction on the basis of such information should seek additional, in-depth 
services of a competent professional advisor. Eiger Law, the author, consultant or general editor of this 
publication expressly disclaim all and any liabil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any person, whether a future 
client or mere reader of this publication or not, in respect of anything and of the consequences of 
anything, done or omitted to be done by any such person in reliance, whether wholly or partially, upon 
the whole or any part of the contents of this publication. 

 

Page - 5 


